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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針對 6 大新興產業、10 大優先推動重點服務業、4 大智慧

型產業等國家重點產業，重新擬定所需人才之培養及延攬計

畫，並整合與協調教育部、國科會、勞委會，儘速提出一套

完善之方案，特向行政院提出質詢。 
 

說明： 

一、我國近年來雖在引進人才方面持續放寬限制，但引進人才數量卻成逐漸下降趨勢，例如外

國專業人員有效聘雇許可專業人次在 2006 年底曾達 2 萬 9,336 人，但 2010 年底卻僅剩 2 萬

6,559 人，顯見僅靠鬆綁並非能有效地引進人才。政府應擬訂新產業政策，方能隨後規劃出

如何引進人才與排除障礙的具體方向。例如，我國在多年前曾決定發展半導體產業，當時

勞委會、教育部等相關部會依此進行人才引進與培養等相關政策，使產官學得以緊密地合

作建立起完善之人才引進與回流之機會與條件。 

二、例如，新加坡吸引外籍專業人才的方案主要為完善的與國際接軌的法令環境、英語優勢、

經濟條件（包括高待遇與社會福利）。中國大陸雖地廣人稠，但仍積極聘雇外籍專業人才

，以增強其產業競爭力；近五年其外籍專業人才更從 21 萬人增加到 24.19 萬人，2008 年至

2011 年人數每年均穩定成長 3%至 4%。反觀來台的外籍專業人士卻越來越少，2010 年底僅

2 萬 6,559 人；故政府應積極地發展新產業，並投入更好的誘因及改善工作環境，方可吸引

國際優秀人才。 

三、同時，政府應將產業發展與人才政策結合為一，提出健全的產業政策與發展計畫，並整合

經建會、教育部、國科會、勞委會等部會，方可提出完善措施。 

（二十五）本院丁委員守中，鑑於第八次江陳會簽屬《海峽兩岸投資保

障和促進協議》，在投資爭端方面，僅合約糾紛得交付商務

仲裁，對於非合約糾紛，須雙方合意下，才得交付商務仲裁

。過去台商面對非合約糾紛，多為智慧財產侵權糾紛，投資

人間的侵權糾紛甚難達成合意仲裁；得交付商務仲裁之侵權

案件，往往有地方保護主義之情事，以富士康與比亞迪的智

慧財產權訴訟案，纏訟長達六年，即為最具體的實例。為防

止大陸台商因智慧財產遭剽竊，喪失關鍵技術，進而傷害企

業競爭力，本席特要求主管機關建立台灣官方介入協助解決

糾紛制度，並擬定具體救濟及解決機制，特向行政院提出質

詢。 
 

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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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第八次江陳會簽屬《海峽兩岸投資保障和促進協議》，主要內容包含台商基本人身自由、

健全的仲裁制度等，但協議內容尚有不足，關於投資人間爭端，僅合約糾紛得交付商業仲

裁，對於非合約糾紛（如智慧財產權侵權），須雙方合意下，才得交付商務仲裁，投資人

間的侵權行為甚難達成雙方合意，故「合意仲裁」無法有效保障大陸台商的投資權益。 

二、早期大陸台商多為傳統製造產業，現今台商已逐步產業轉型及升級，致力於研發及品牌建

立，並積極在大陸申請專利，專利佈局已成為台商企業重要的商業策略。國家知識產權局

2011 年統計，大陸發明專利申請量居前十名，台灣企業佔了兩名，其中鴻海集團高居第四

名，有此可見，專利權及智慧財產權保護已為當務之急。 

三、中國大陸對於台商智慧財產權保護，目前僅訂有「台灣同胞投資保護法」及其「實行細則

」，但中國大陸以國內法保護台商權益尚有不足之窘境，且地方保護主義盛行，偶有定讞

卻不執行之情事。由於投資人間之商務糾紛屢見不鮮，故台灣主管機關應設置智財權專業

法庭或法院，並增加台籍陪審員或調解仲裁人員，並建立台灣官方介入協助解決糾紛制度

，保障大陸台商投資權益。 

（二十六）本院丁委員守中，針就大陸台商回流議題，經濟部「2012 年

製造業國內投資實況調查」顯示，有意回台投資或擴大在台

投資之意願者以在台「生產高階產品」與「設立營運中心或

研發中心」為主要考量，並希望能將生產、研發及創新三者

結合，以提高企業投資績效。政府希望藉由大陸台商回流、

創造就業機會、刺激經濟出口，提升國內 GDP。同時，經建

會主委尹啟銘「加強推動台商返台投資方案」報告中亦提出

放寬外勞比率、擴大職訓規模、增加軟體人才及協尋建廠土

地等方案，以吸引台商返台投資意願；但我國高階研發設計

人才仍顯嚴重不足，未來產品競爭力恐不利與他國相互競爭

。為我國產業長期發展之考量，本席特要求行政院經建會除

擬定大陸台商返台產業轉型及創新計劃，方可協助我國產業

創造競爭力之提升，特向行政院提出質詢。 
 

說明： 

一、根據經濟部「2012 年製造業國內投資實況調查」，在已設立海外生產據點的台商樣本中，

目前或未來 2 年內具有回台或擴大在台投資意願者占 15.07%。至於其有意回台投資或縮減

海外投資轉而擴大在台投資之緣由，則以「生產高階產品」（占 31.65%）和「設立營運中

心或研發中心」（占 28.61%）為主要考量，顯示政府可藉由吸引台商回流之際，提升台灣

產業升級。 


